
 

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文件 
 

枣应职院发〔2025〕11 号 

 

 
关于印发《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退费管理办

法》的通知 
 

校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《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退费管理办法》已于 2025 年 9 月

9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

2025 年 9 月 12 日 

 



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退费管理办法 
 

为加强学生退费管理工作，规范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学生

退费程序，根据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山东省教育厅、山东

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的《关于规范民办高校收费管理的通

知》（鲁发改价格〔2024〕608 号）文件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退费原因 

学生因故未办理入学报到、申请走读、申请转专业、退学、

注销学籍、休学、服兵役等需办理退费或减免的，应严格按照学

校退费流程办理手续。 

二、退费标准 

学生学习时间按每学期 10 个月计算，学校根据学生实际在

校时间，扣除产生费用后，按月计退剩余的学费和住宿费。学费

清退额=学年学费÷10 个月×（10-学生实际在校月数），一学

年按 10 个月计算，在校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。 

其他代收款项，如教材费、军训服装费、公寓用品费等按实

际领用情况给予扣减。 

三、退费流程 

（一）学生应向所在二级学院辅导员处领取附件 2《学生退

费/减免受理记录表》。 



（二）其他退费申请资料：学生本人手写附件 1《退费/减

免申请书》、学生身份证复印件。 

（三）辅导员指导学生准备好资料后，协助学生按退费流程：

招生处、二级学院、图文信息处、宿舍管理、行政处、学生处、

教务处、财务处、风控处、校领导等部门依次办理签批手续，财

务处进行退费结算工作。 

四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退费 

（一）累计旷课达到 60 学时或连续两周不参加任何教学活

动的。 

（二）未按照退费/减免程序办理完退费/减免手续的。 

五、本办法由学校财务处负责解释与修订，经公布后施行。 

 

 

 

附件：1《退费/减免申请书》 

2《学生退费/减免受理记录表》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1 

退费/减免申请书 
 

我是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          学院          专

业           班的学生         ，（学号：             ，
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）。 

现因【简要地说明原因，例如：家庭经济困难/已办理退学

手续/国家征兵入伍/多缴纳了学费等】，申请办理【XXXX】 学

年【具体费用名称，如：学费、住宿费、书本费等】的退费/减

免，本人已充分知晓并同意按照《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退费管

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办理退费/减免手续，并承诺所提交的所有

资料真实有效。随申请附上所需证明材料，请审核我的申请，并

指导我完成后续手续。 

     此致 

 

敬礼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学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



附件 2 

《学生退费/减免受理记录表》 
姓名  入学年月  

（照片） 

学号  专业班级  

身份证号  

联系电话  

联系地址  

事由 

□未办理入学报到 □申请走读 □申请转专业 □主动退学 

□注销学籍 □休学、服兵役或保存学籍期满未复学 □学业

成绩未到达要求 □未按规定参加教学活动 □其他情形 

退费/减免

项目 

学费：   元，住宿费：   元，教材费：   元，体检费：  元，

人身意外学平险费：  元，军训服装费：  元，公寓用品费：           

元，校园卡：  元，合计退款金额：¥    元（大写： 

人民币         元整） 

告知 
学生本人是否确认：□是 □否   学生本人签字： 

学生家长是否确认：□是 □否   学生家长签字： 

受  理  记  录 

办理部门 办理内容 办理情况 办结确认 

辅导员 协助学生办理相关手续 
已办结□ 

不涉及□ 

经办人签名： 

 

年 月 日 



招生办 核实学生原因 
已办结□ 

不涉及□ 

经办人签名： 

 

年 月 日 

二级学院 上报受理记录表 
已办结□ 

不涉及□ 

经办人签名： 

 

年 月 日 

图文信息

处 
核实归还图书、注销借书证 

已办结□ 

不涉及□ 

经办人签名： 

 

年 月 日 

宿舍管理 学生处进行宿舍床位和公物移交 
已办结□ 

不涉及□ 

经办人签名： 

 

年 月 日 

行政处 

查询学生校园卡余额，收回校园

卡，系统内注销学生校园卡信息，

保卫科同步注销人脸识别等门禁

信息。 

已办结□ 

不涉及□ 

经办人签名： 

 

年 月 日 

学生处 
意见：             学生处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日 

教务处 
意见：             教务处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年   月  日 

财务处 

核实学费、住宿费、代收款、校园

卡余额 

已办结□ 

不涉及□ 

经办人名： 

 

财务处负责

人签名： 

 

年 月 日 



风控处 

 

意见：             风控处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年   月  日 

校领导 

意见：             分管校领导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日 

意见：             分管财务校领导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日 

意见：             校长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日 

学生处/教

务处 

注销学籍、休学或减免手续登记等 已办结□ 

不涉及□ 

经办人签名： 

 

年 月 日 

财务处 

结算学费、住宿费、代收款、校园

卡余额 

已办结□ 

不涉及□ 

经办人签名： 

 

年 月 日 

备注 
1.由学生处集中到学校团委组织转移手续；2、表格各栏内不

得涂改，否则无效，需要重新办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 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财务处            2025 年 9 月 12 日印发 


